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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召

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南

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拟申请破产的议案》。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唯康”）已资不抵债，为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减少对公司的运营负担，

同意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详情见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公告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拟申请破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 

2019年4月12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9）湘04破申1号《民

事裁定书》，法院受理了公司对湖南唯康的破产申请。详情见公司于2019年4月

18日公告的《关于法院受理控股子公司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2）。 

2019年5月14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9）湘04破1号《决定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法院指

定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南唯康破产管理人。详情见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

公告的《关于法院指定控股子公司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6） 

近日，公司收到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4破1号之七《民事

裁定书》，法院认为湖南唯康的破产财产已按法院裁定认可的财产分配方案分配

完毕，无其他财产可供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法院裁定终结湖南唯康破产程序。 

湖南唯康于2019年5月14日指定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清算管理人

后，自2019年5月底起湖南唯康不再受公司控制，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按

照湖南唯康破产债权清偿分配方案，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双林”）其他应收款均无法收回，但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



子公司广东双林已于以前年度对湖南唯康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因此

法院裁定终结湖南唯康破产程序，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无影响。 

特此公告。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